附件

关于做好国家“学生饮用奶计划”推广

工作的通知
（征求意见稿）

各县区教体局，市教育局直属（直管）中小学、幼儿园：
国家“学生饮用奶计划”是在全国中小学校（幼儿园）实施的学生营养改善专项计划，是落实健康中国战略和国民营养计划的重要举措，对于改善学生营养状况、促进健康发育、提高身体素质具有长远战略意义。为深入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<国民营养计划(2017-2030年)>的通知》(国办发〔2017〕60号)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奶业振兴保障乳品质量安全的意见》(国办发〔2018〕43号)精神，保障全市中小学生喝到“安全、营养、质优、价廉”的学生饮用奶，有效提升我市学生营养健康水平，现就做好国家“学生饮用奶计划”推广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一、提高思想认识，强化组织领导

各县区和学校要充分认识国家“学生饮用奶计划”推广工作的重要意义，切实增强工作责任感和使命感，牢固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，根据国家有关政策和学生营养改善需求，逐步扩大学生饮用奶在中小学（幼儿园）的覆盖面，逐年提升学生饮用奶征订率，确保国家“学生饮用奶计划”推广工作在我市顺利开展。

各县区教体局是国家“学生饮用奶计划”推广工作的管理机构，要按照属地管理原则，制定实施方案，细化工作措施，落实各项具体任务。各学校是国家“学生饮用奶计划”推广工作的具体实施单位，要明确一名校级领导，指定专门部门和专门人员具体负责组织实施，做到职责明确，责任到人。
二、加大宣传力度，推动政策落实

推广国家“学生饮用奶计划”是一项系统工程，政策性强、关注度高。各县区和学校要按照“政府支持引导、学生家长自愿”的总要求，多渠道、多形式宣传推广国家“学生饮用奶计划”的意义和作用，强化学生饮用奶知识宣传教育和正面引导，争取家长和学生的认可与支持，积极营造良好社会氛围。各学校要把学生饮用奶工作纳入健康教育规划，通过组织举办饮奶知识讲座、家长开放日、研学实践、工厂参观等方式，全方位宣传学生饮用奶产品特性，增进学生及家长对学生饮用奶产品品质和营养价值的了解，提升认知度和认同感，培养学生养成科学的饮奶习惯，引导学生在大课间及课后延时服务期间“定时、定点、集中”饮奶。各县区教体局和学校要在每学期开学前召开专题会议统一部署落实，确保工作取得实效。
三、加强安全管理，科学规范实施

各县区和学校要按照“统一部署、规范管理、严格把关、优中选优、确保质量”的工作方针，周密安排、大力宣传，有序推进国家“学生饮用奶计划”落地落实。

（一）坚持安全第一原则。各县区和学校要强化食品卫生安全意识，严格树立安全第一的思想，建立健全学生饮奶追溯制度和安全防范及事故处理机制，完善管理措施，加大检查力度，定期开展应急培训演练，确保学生饮奶安全。各学校要提前开展学生饮用奶引起的乳糖不耐症调查，加强有关乳品安全知识宣传，防止个别学生因乳糖不耐而产生饮奶不适并造成不良影响。

（二）坚持自愿自费原则。按照“政府支持引导、学生家长自愿”的总要求，各县区和学校要在宣传引导的基础上，严格执行学生饮用奶学生及家长自愿购买原则，不得以任何理由强制学生订购或与入学、评优等挂钩捆绑销售。为方便家长、服务学生，建议由家长直接向企业自愿订购交费，学校不得代替企业向学生收费，不得截留或克扣学生饮奶数量。学生饮用奶价格属于市场调节价，为减轻学生家长负担，建议学生奶供应企业给予优惠价格。要积极探索社会资助等机制，妥善解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、革命烈士子女、孤儿、残疾儿童等的饮用奶问题，鼓励向其无偿提供学生奶。

（三）坚持质量至上原则。各县区教体局要积极配合市场监管等部门，切实加强对进入校园学生饮用奶的质量监督，把好食品安全质量关。学校要严格选用符合有关质量安全标准的常温和低温学生奶。学校在充分考虑学生和家长的认可度、满意度以及学生饮用奶品牌质量、价格情况、配送服务水平等因素的基础上，成立由相关负责人和学生、家长、教师、社会代表等组成工作小组，采用竞争方式或参照招标方式选择确定供奶企业。工作小组家长和学生代表占比不少于总人数的80%。为确保质量安全，优先选用质量安全信用良好、市场口碑优质的乳企，防止不合格产品利用各种名目进入学校。中小学校、幼儿园食堂食材采购奶执行《学校食堂大宗食材采购验收管理工作指引》（教体艺厅函〔2025〕30号）和《陕西省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管理办法》（陕教规范〔2023〕4号）《陕西省中小学、幼儿园集中用餐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陕教规范〔2025〕1号）等有关规定。

（四）坚持规范操作原则。学校要加强学生饮用奶贮藏、分发等环节的规范管理，建立相关管理制度及应急处理机制和预案，因地制宜提供人员、场所等保障，确保工作规范。学校国家“学生饮用奶计划”推广工作应当落实“一间储存室、一套规范制度、一本台账、一个留样柜”等保障要求，规范做好奶品接收、储存、分发、留样、回收、应急等环节的管理,按要求处理好废弃包装盒，做到“发收同数”。

四、压紧压实责任，严肃工作纪律
（一）成立工作机构。市教育局成立推广国家“学生饮用奶计划”工作领导小组，负责指导全市“学生饮用奶计划”的管理和监督工作，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学生资助管理中心，具体负责日常相关工作。各县区教体局要明确推广国家“学生饮用奶计划”管理工作部门，负责“学生饮用奶计划”的组织、管理、协调与监督。

（二）严格报告制度。各学校要建立健全学生饮用奶安全事故报告制度，发生食物中毒或疑似食物中毒事故，应第一时间向属地教育行政部门、市场监管部门报告，积极采取措施，控制事态发展，妥善处理好有关善后事宜。

（三）严肃工作纪律。各县区教体局和学校要畅通监督投诉举报渠道，公布国家“学生饮用奶计划”推广工作监督电话和邮箱，主动接受社会监督。对学生和家长反映的问题要及时调查处理，主动回应社会关切。要严格规范学生饮用奶订购程序,落实管理责任。对于存在收取回扣、滥用职权、徇私舞弊等行为的工作人员，要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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